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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察報告摘要 

本視察報告係由本會視察員依據「核能電廠緊急應變整備視察作業程序

書」，於 112年 6月 20日至 21日前往台電公司核能三廠(以下簡稱該廠)執行

緊急應變計畫整備業務視察，依視察發現結果所撰寫。 

本季視察項目包括：（1）事故通報、（2）緊急應變人員訓練、（3）平時整

備所需器材之質量、儲存及更新情形、（4）112年第 1季緊急應變整備績效指

標查證（5）歷次整備視察注意改進事項執行情形。 

本季視察結果未發現缺失，依「核能電廠緊急應變管制紅綠燈視察指標判

定作業程序書」，評估 112年第 2季核能三廠緊急應變整備紅綠燈號，判定為

無安全顧慮之綠色燈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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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本文 

壹、本季視察項目與重點 

一、事故通報 

視察核能三廠自行辦理緊急應變人員無預警通訊測試之執行情

形。 

二、緊急應變人員訓練 

視察核能三廠防空疏散避難計畫及人員訓練紀錄等，確保有效

完成人員訓練。 

三、平時整備所需器材之質量、儲存及更新情形 

視察特定重大事故策略指引備援設備儲放及測試執行情形。 

四、112年第 1季緊急應變整備績效指標查證 

查核 112 年第 1 季演練/演習績效指標(DEP)、緊急應變整備組

織演練參與指標(ERO)及警示和通報系統可靠性指標(ANS)等績效

指標值之分析計算結果，及其判定燈號。緊急應變整備績效指標門

檻如下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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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歷次整備視察注意改進事項執行情形 

視察該廠尚未結案之注意改進事項編號 AN-MS-110-004 第 3 項

之辦理情形。 

貳、視察結果 

一、事故通報 

依該廠「緊急計畫通知程序」，廠內非上班時間不預警通訊測

試，頻次為每季一次，由副廠長指令或各任務隊長通知值班經理以

發送簡訊方式進行通訊測試，亦可由各任務隊長自行發送簡訊測

試，受測試的隊/組成員接到簡訊，必須依複式動員回報程序逐層

回報至各隊/組長。各隊/組長於測試完成後填寫緊急任務通訊測

試結果報告表，並將測試結果報告送緊計專工師，若有異常情形轉

陳主管核閱。受測之通訊動員比率（實際回報人數/應通知人數）

需達 90%以上。若任務隊之通訊動員比率（含代理人）未達 90%以

上時，隊長需另於一星期內擇期重測。 

經查 112年第 1季已於 3月下旬(26~30日)由各任務隊長，包

含技術支援中心群組；作業支援中心再入隊、消防隊、保安隊、供

應隊、後備運轉隊；保健物理中心救護去污隊、緊急偵測隊；緊急

民眾資訊中心等，自行使用該廠發送簡訊系統測試完畢，受測人數

334人，回報人數 331人，回報率 331/334=99.1% > 90%，測試合

格，符合要求。 

現場查證「核能三廠行動簡訊中心」使用範圍，該行動簡訊中

心建置於廠內網頁，除可進行緊急應變組織各工作隊通訊聯絡外，

平時亦作為其他功能群組之資訊通知。 

二、緊急應變人員訓練 

該廠為因應空襲警報，讓各部門人員防空疏散避難有所準據，

律定「核能三廠防空疏散避難計畫」。該廠為關鍵基礎設施，民防組

織隸屬：「台灣電力公司特種防護團高屏區團核三分團」，名稱為核

能三廠緊急控制大隊，負責電廠發生核子事故時，廠內設施之搶修

及復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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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查證為配合 112 年軍民聯合防空(萬安 46 號)演習，該廠已

於 5月 17日辦理防空避難疏散宣導，並於 6月 1日辦理防空疏散

演練，符合防空疏散避難計畫之規劃。 

三、平時整備所需器材之質量、儲存及更新情形 

依該廠「備援用設備維護及管理程序」，為因應複合性災害防

救之需（如日本福島事故），並依據該廠核能總體檢之「設備/設施

完備性及備品儲備」要求及颱風季節、汛期期間之防災需求，建立

該廠救援器材/設施之存放地點、維護點檢、例行查核及功能測試

等管理程序。 

抽查 112年 1月至 5月柴油引擎泵之每月「柴油引擎泵檢查、

測試及維護表」，均依規定辦理，檢查結果正常。於該廠 A倉庫及

鋼管加工廠，抽驗現場柴油引擎泵功能，皆可正常啟動。 

抽查 112年 1月至 5 月 480V 移動式柴油引擎發電機之「移動

式柴油引擎發電機檢查、測試及維護表(適用額定電壓 480V)」(每

月)、「移動式柴油引擎發電機加載測試驗證表」(每半年) 、「480V

移動式柴油發電機月巡視表」(每月)，均依規定辦理，檢查結果正

常。於該廠 A倉庫、備援設備倉庫、鋼管加工廠及 2號機冷凝水儲

存槽系統(CST)北側現場，抽驗 480V移動式柴油引擎發電機功能，

皆可正常啟動。 

四、112年第 1季緊急應變整備績效指標查證 

該廠每季均依緊急應變整備績效指標作業要點，參照演練(習)

及訓練時緊急事故分類、通報即時性與正確性績效，緊急應變組織

組員參與關鍵崗位作業加強應變經驗情形，以及針對民眾預警系

統定期測試、計算預警警報器測試成功次數等資料，建立各項績效

指標數據。 

經查證該廠演練/演習績效部分，112 年第 1 季辦理 1 次緊急

應變計畫演習兵棋推演，執行 6次事故分類與通報均成功，累計 8

季之實績，共計執行 156次，成功 152次，故第 1季「演練/演習

績效(DEP)」績效指標為 97.4%(152/156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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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急應變組織演練參與部分，112年第 1季辦理 1次緊急應變

計畫演習兵棋推演，前 8季參與關鍵崗位總人數為 59人，各關鍵

崗位及代理人名冊被指派總人數為 60人，故第 1季「緊急應變組

織演練參與(ERO)」績效指標為 98.3%(59/60)。 

警示和通報系統可靠性部分，112年第 1季針對民眾預警系統

全部 120 支揚聲器執行 1 次測試，均成功。累積 4 季之揚聲器測

試之總次數為 600次，均測試成功，故第 1季「警示和通報系統可

靠性(ANS)」績效指標為 100%(600/600)。經查該廠第 1 季「民眾

預警系統例行廣播語音測試紀錄表」功能均正常。 

經比對陳報本會之 112 年第 1 季「演練/演習績效」(DEP)、

「緊急應變組織演練參與」(ERO)及「警示和通報系統可靠性」(ANS)

等績效指標數據，與該廠相關紀錄、數據一致。 

五、歷次整備視察注意改進事項執行情形 

視察該廠尚未結案之注意改進事項編號 AN-MS-110-004(110

年 10 月 8 日開立)第 3 項之辦理情形。該項係本會於 110 年緊急

應變計畫演習視察廠房/廠區輻射偵測作業後提出：廠區內高壓游

離腔設備之即時輻射劑量率監測數據，於事故發生時應能轉為開

放資料，即時介接至輻射偵測中心之「核子事故應變階段輻射數據

圖像化整合系統」。 

經查該廠已於 112年 5月底完成程式開發及資料傳輸硬體改善，

並於 6 月初提供廠內輻射劑量率監測數據輸入輻射偵測中心「核子

事故應變階段輻射數據圖像化整合系統」。 

本會同仁於 6月 8日至輻射偵測中心查證「核子事故應變階段

輻射數據圖像化整合系統」接收核能三廠廠區內高壓游離腔設備

之即時輻射劑量率監測數據圖資，並於 6月 21日於該廠保健物理

管制站查證廠區內高壓游離腔設備之即時輻射劑量率監測數據傳

送功能，均符合注意改進事項之要求。 

台電公司於 112 年 6 月 27 日向本會申請注意改進事項編號

AN-MS-110-004第 3項暨全案結案，經審查後，本會於 7月 4日函

復台電公司，同意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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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結論與建議 

112年第 2季核能三廠緊急應變計畫整備業務視察項目包括：（1）事

故通報、（2）緊急應變人員訓練、（3）平時整備所需器材之質量、儲存及

更新情形、（4）112 年第 1 季緊急應變整備績效指標查證（5）歷次整備

視察注意改進事項執行情形。 

本季視察結果未發現缺失，依「核能電廠緊急應變管制紅綠燈視察

指標判定作業程序書」評估，112年第 2季核能三廠緊急應變整備紅綠燈

號，判定為無安全顧慮之綠色燈號。  


